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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學期課外活動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6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15時 30分 

地點：忠孝樓 3樓第 2會議室 

主持人：學務長                   紀錄：李秀琪 

 

會議內容 

一、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續辦）情形：如會議資料所示 

二、 主席致詞： 

三、 工作報告：如會議資料。 

（一）董龍老師代表：建議將日間部社團資料評鑑複評成績列入會議資料。 

課指組回覆：於會議結束後，補寄複評成績至各委員信箱，爾後改

進。 

（二）日間部學生會會長宋尚峰學生代表：請問進修部選舉投票率如何可

以達到這麼高? 

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郭川義學生代表回覆：進修部選舉是星期一到四

到各班班上採現場投票，星期五開票，所以每年投票率一定會超過

7成。 

（三）日間部學生議會議長曾馨怡學生代表：請問議員參選是採自願還是

推舉？ 

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郭川義學生代表回覆：議員參選為每班推舉一位

代表，如果班級無人參選，也可選擇放棄簽切結書。進修部參選風

氣較盛行。 

（四）吳宗翰老師代表：106年度學生社團暑假活動一覽表，慈暉社「勇

往直前 暉灑奇緣」隨隊老師應為吳宗翰老師，煩請確認。 

後續課指組於會後當日向學生營隊負責同學確認，隨隊老師為吳宗

翰老師，已予以修正。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105學年度優良社團指導教師薦選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前七位高票者依序為：董龍、李秀琪、洪敏貴、林義誠、李鑑芸、

吳建和、吳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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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指組洪敏貴與李秀琪因業管單位，放棄當選資格。 

三、 由周靜婷老師遞補。 

      決議：社團優良指導老師六位當選者為董龍、林義誠、李鑑芸、吳建和、

吳依芳、周靜婷。 

     

    提案二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日間部「致理證劵期貨社」社團成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請該社重新修訂社團組織章程第二章第六條社員，以符合學校規

定。 

二、 發起人名單簽名需補齊社長及副社長，主席授權課指組審核。 

      決議：本案條件式通過，請該社於 7月 7日前補交上述項次一、二之資

料。 

 

    提案三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日間部「綜合經濟研究社」社團成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主要成員為大三學生，有經營一年後即倒社之疑慮，應擴大發起

人員系別及年級。 

二、 申請表工作計畫與成立計劃書內容與學生社團活動較不相符，與

學校教育課程較類似。 

決議：本案不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日間部「競技飛鏢社」社團成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電子飛鏢器材設備不貴，可用未來活動經費補助；活動空間可借

用一般教室即可進行。 

二、 競技飛鏢社屬休閒娛樂性社團，參與社團可訓練同學專注力。 

三、 鼓勵社團未來辦理系際、院際或跨社團之競賽。 

      決議：本案通過。將訂定一年之觀察期，自成立起一年內須確實參與社

團評鑑、出席社會長大會及展現社團活動力，如：社課活動的常

態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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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日間部「數位音樂社」社團成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學校目前大型活動還是以租借音響設備為主，工作計畫提到可提

供系會、社團單位活動音樂之協助，但社團辦理活動時較不會讓

外人協助，故資源共享可能性不大。建議可在熱舞社組織下編製

成組，協助舞蹈編曲。 

二、 電子音樂分為 2類，第 1類為音樂製作，包含剪輯、混音編曲等，

需有專業軟體及設備；第 2類為 DJ，依據提供之社團特色說明，

較偏向第 2類 DJ。  

三、 社團活動內容主要推動電子音樂及派對文化，而參與成員以五專

部為主，有學習偏差之疑慮。 

    決議：本案不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日間部社團裁撤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自願裁撤社團名單：如來實證社、保險金融系學會。 

二、 依規定應裁撤連續二年列為丁等或未出席評鑑之社團：漢聲國樂

社、板橋校園獅子會、致樽調酒社、保齡球社。學校為教育單位，

建議輔導漢聲國樂社、板橋校園獅子會、致樽調酒社、保齡球社，

並於下學期課外活動指導委員會請社團提出重整計畫。 

      決議： 

        一、同意自願裁撤社團名單：如來實證社、保險金融系學會。 

        二、請上述 4個社團於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課外活動指導委員會召

開前兩周（11月 3日前），提出重整計畫，若無，則於 106學年度

第一學期裁撤。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進修部社團裁撤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規定應裁撤連續二年列為丁等或未出席評鑑之社團：歌研社、創

意國畫社。學校為教育單位，建議輔導歌研社、創意國畫社，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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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課外活動指導委員會請社團提出重整計畫。 

     決議：請上述 2個社團於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課外活動指導委員會召開

前兩周（11月 3日前），提出重整計畫，若無，則於 106學年度第

一學期裁撤。 

 

   提案八                                    提案單位：日間部學生會 

   案由：日間部學生會訂定 106學年度學生會費為 800元，並請求學校代收

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學生會費及系學會費列印於同一張繳費單，與學雜費分開，學生可

自由選擇繳交，亦可選擇一繳交。 

     決議：本案通過。 

 

  提案九 

   案由：進修部學生會訂定 106學年度學生會費為 500元，並請求學校代收

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無補充說明事項。 

     決議：本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主席指（裁）示：無。 

七、散會：17時 30分 

   


